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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一）制定标准的目的 

通过修订 DB5101/T 115—2021《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

管业务流程规范》，结合成都实际，丰富构建统一成都市市

场主体智慧监管业务流程规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统一，为企

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信用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

增功能明确业务流程，进一步规范监管流程，增强部门协同

联动效能。 

（二）制定标准的意义 

一是贯彻落实国家、省级部门对市场主体智慧监管的新

要求。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1 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

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

《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

格局的意见》（中办发[2022]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措的通知》（国办发

〔2022〕35 号）等文件，对推进各领域信用建设、强化市场

主体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升监管效能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也印发了《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

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市监信发〔2022〕6 号）及配

套文件，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出台《关于印发推进企业信用风

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市

监发〔2022〕24号），全面推行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不

断完善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积极构建新型监管机制。 

二是支撑成都市智慧蓉城建设。为落实国家、省、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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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件精神，在《成都市“十四五”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规划》

等文件指引下，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融入智慧蓉城建

设，成立智慧蓉城建设专班，组建智慧蓉城市场监管运行分

中心，拟制了《智慧市场监管建设实施方案》，将成都市市

场主体智慧监管纳入“智慧市场监管”重点项目。为全市市

场监管领域创新开展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信用沙盒”

监管、触发式监管、无证无照经营监管、“两指”经营监管

等工作提供了支撑。下一步，为进一步强化对“智慧市场监

管”各项创新工作的支撑作用，加强数据信息共享运用、丰

富信用监管工具应用场景，急需立足市场主体监管业务方

向，对市场主体协同监管业务流程规范标准进行再梳理，确

保能够支撑各项业务工作高效规范开展。 

三是持续发挥标准为各级部门开展协同监管的支撑作

用。自 2021 年《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业务流程规范》

实施以来，市场主体智慧监管依据该标准，系统梳理各环节

监管业务标准，形成全市联合双随机监管、失信联合惩戒、

风险监测预警等八大“业务流程”规范，从监管“任务派发、

执法检查、流程记录、信息反馈”等各环节加强了业务流程

规范和部门协同联动，全面提升了市场监管规范化、协同化

水平。当前，市场主体智慧监管新增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监

管、“信用沙盒”监管与区域协同管理等重要功能，DB5101/T 

115—2021《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业务流程规范》原有

标准内容缺乏相关功能要求，且无法满足“智慧市场监管”

工作的新趋势、新要求，因而有必要对该标准进行修订，根

据当前功能和未来建设方向对内容进行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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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务来源 

2023 年 3月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修订《成都市市

场主体智慧监管 业务流程规范》地方标准。2023 年 6 月成

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关于下达 2023 年成都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计划（第一批）》（成市监发〔2023〕

32 号）），项目编号为 202301/T026。 

三、工作简况 

（一） 主要起草过程 

1. 成立起草组 

2023年12月，成立由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都市标

准化研究院等成员组成的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起草工作安排

进行总体部署，确定工作方案和标准编制思路，开始启动标

准编制工作 

2. 资料收集与调研 

2024年1月-2024年4月，标准起草组就成都市市场主体

智慧监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重点对《成都市市场主

体智慧监管业务流程规范》（DB5101/T 115—2021）标准发

布以来，市场主体智慧监管业务的变化情况，业务流程规范

情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工作。同时标准起草组对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在市场监管业务流程标准化、信用标准化方面的情

况进行了现场、网络调研，收集了目前国家的相关标准建设

资料。 

3、标准拟稿及研讨 

2024年5月-2024年9月，标准起草组经过研讨、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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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依次开展了标准框架稿、初稿、征求意见稿的编写。 

（1）标准起草组在调研同时，通过对收集的资料进行

分析、查阅类似标准，开展标准框架内容的编制工作，经过

多伦对资料的分析与讨论，于2024年5月底形成了标准框架。

（2）2024年7月，标准起草组就标准框架内容进行了研讨，

提出了修改意见建议，并依据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平台

开发的过程资料，标准起草组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

并于8月底形成了标准初稿。（3）2024年9月，标准起草组

内再次组织对标准修改内容进行了讨论，经过修改和完善，

于9月底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主要起草单位与起草人 

1、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都市标准

化研究院。 

2、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张健康、胡雅月、胡昌川、

刘莎、李茂春、张艺帆。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任务分工 

1  张健康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一级主任科

员 
85390903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标准内

容的审定。 

2  胡雅月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二级主任科

员 
85390903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和标准内

容的审定。 

3  胡昌川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副院长 87574255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内容研究

讨论。 

4  刘莎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主任 87574256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内容的编

写、修改完善。 

5  李茂春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87578901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内容的编

写、修改完善。 

6  左汪敬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87578901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内容的编

写、修改完善。 

7  张艺帆 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助理工程师 87578901 参与标准框架制定、内容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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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任务分工 

写、修改完善。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为保证标准编制的科学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

一致性和规范性，确保标准具有较高的质量，在标准编制过

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1. 贯彻执行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

性标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四川省标准化

监督管理条例》和《四川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2. 符合成都市市场主体监管工作的现状和趋势，与业

务现状与需求紧密结合。 

3. 标准编写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所依据的技术性文件包括： 

1. GB/T 19487—2004 电子政务业务流程设计方法 通

用规范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一）关于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业务的术语和

定义、业务流程描述基本要求、业务流程分类、监管对象库

管理业务流程、“双随机、一公开”业务流程、专项整治业

务流程、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业务流程、风险预警业务流

程、触发式监管业务流程、联合奖惩业务流程、联席会议业

务流程、企业送达信息共享业务流程。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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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市场主体智慧监管业务的流程设计。 

（二）关于标准内容框架 

本文件共有 14 章，主要章节有术语和定义、业务流程

分类、监管对象库业务流程、“双随机、一公开”业务流程、

专项整治业务流程、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业务流程、风险

预警业务流程、触发式监管业务流程、联合奖惩业务流程、

联席会议业务流程、企业送达信息共享业务流程和表格清

单。 

（三）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章定义了“业务流程”、“监管部门”、“发起部门”、

“牵头部门”、“实施部门”、“参与部门”、“联席会议

办公室”、“成员单位”等术语和定义，其中： 

（1）“业务流程”参考了 GB/T 19487—2004《电子政

务业务流程设计方法 通用规范》的定义； 

（2）“监管部门”、“发起部门”、“牵头部门”、

“实施部门”、“参与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成

员单位”等根据市场主体智慧监管具体业务情况进行定义。 

（四）关于业务流程分类 

本章主要概括描述了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综合监管业

务流程分类，包括监管对象库管理业务流程、“双随机、一

公开”业务流程、专项整治业务流程、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

理业务流程、风险预警业务流程、触发式监管业务流程、联

合奖惩业务流程、联席会议业务流程、企业送达信息共享业

务流等业务流程的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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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监管对象库业务流程 

本章节将监管对象库管理业务流程分为监管对象库新

增业务流程、监管对象库删除业务流程、监管对象库标签新

增业务流程和监管对象库标签维护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对各

业务流程都制定了业务流程图，共规定了 4 个业务流程图，

并对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 

（六）关于“双随机、一公开”业务流程 

本章节将“双随机、一公开”业务流程分为“一单两库”

管理业务流程、单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业务流程和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并再

将这三项业务流程进行细分：“一单两库”管理业务流程被

分为事项清单管理业务流程、检查对象名录库管理业务流程

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业务流程，其中事项清单管理业

务流程分为单部门与部门联合的事项清单管理业务流程，检

查对象名录库管理业务流程分为检查对象名录库新增和删

除的业务流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业务流程则分为执

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新增和维护的业务流程；单部门“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业务流程被分为制定单部门双随机抽查计划业

务流程和单部门双随机抽查业务流程；部门联合“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业务流程被分为制定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计划

业务流程和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业务流程。并对各业务流程

都制定了业务流程图，共规定了 16 个业务流程图，并对每

个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 

（七）关于专项整治业务流程 

本章节规定了专项整治业务流程的业务流程图，并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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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 

（八）关于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业务流程 

本章节规定了无证无照经营综合治理业务流程的业务

流程图，并对每个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 

（九）关于风险预警业务流程 

本章节规定了风险预警业务流程的业务流程图和风险

预警指标的规则，并对每个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

述。 

（十）关于触发式监管业务流程 

本章节将触发式监管业务流程分为信用沙盒触发式监

管业务流程和触发式双随机监管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对各业

务流程都制定了业务流程图，共规定了 2 个业务流程图，并

对每个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 

（十一）关于联合奖惩业务流程 

本章节将联合奖惩业务流程分为联合奖惩业务流程和

联合奖惩事项清单管理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其中，联合奖惩

事项清单管理业务流程又被分为联合奖惩事项清单新增和

维护业务流程。对各业务流程都制定了业务流程图，共规定

了 3 个业务流程图，并对每个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

述。 

（十二）关于联席会议业务流程 

本章节将联席会议业务流程分为联席会议业务流程和

联席会议公文发送业务流程进行规范。对各业务流程都制定

了业务流程图，共规定了 2 个业务流程图，并对每个流程图

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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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关于企业送达信息共享业务流程 

本章节规定了企业送达信息共享业务流程的业务流程

图，并对每个流程图的各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 

（十四）关于表格清单 

本章节对业务流程信息中相关资料性表格进行了梳理

和规范，共包括“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模板、“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表模板、“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情况记录表模板、监管对象导入模板、执法检查人员导入模

板和联席会议工作台帐模板等 8 个表格。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

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基于成都市市场主体监管建设的工作实际需求

进行研制，尚无可采用的国际标准。同时，国内也尚无同类

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一）实施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一经发布，及时对成都市市场主体监管相关部门

进行宣贯培训，使本标准能有效贯彻实施。 

（二）组织措施 

标准发布后标准起草组应组织成立标准宣贯实施工作

组，建立标准宣贯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



 

10 

 

分工，形成宣贯实施计划，开展标准宣贯实施。 

（三）技术措施 

一是提供完善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包含培训主题、培

训课时、场地、时间、培训内容等。二是积极依托相关行政

部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专家，对市场主体智慧监管标准

的应用情况进行技术分享。三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灵活开展宣贯实施培训活动。 

（四）过渡期 

建议本标准过渡期为 1个月。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能够统一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的业

务流程规范，通过对“信用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双随

机监管等业务工作进行标准化梳理，有利于提高各部门的工

作效率，促进协作沟通，增强业务工作质量等。 

 

《成都市市场主体智慧监管 业务流程规范》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9 月 23 日 


